
　令和７年度伊丹市一般会計の予算は、次に定めるところによる。

（歳入歳出予算）

　第１条　歳入歳出予算の総額は、歳入歳出それぞれ92,700,000千円と定める。

　２　歳入歳出予算の款、項の区分及び当該区分ごとの金額は、「第１表歳入歳出予算」

　　による。

（繰越明許費）

　第２条　地方自治法（昭和22年法律第67号）第213条第１項の規定により翌年度に繰り

　　越して使用することができる経費は、「第２表繰越明許費」による。

（債務負担行為）

　第３条　地方自治法第214条の規定により債務を負担する行為をすることができる事項、

　　期間及び限度額は、「第３表債務負担行為」による。

（地方債）

　第４条　地方自治法第230条第１項の規定により起こすことができる地方債の起債の目

　　的、限度額、起債の方法、利率及び償還の方法は、「第４表地方債」による。

（一時借入金）

　第５条　地方自治法第235条の３第２項の規定による一時借入金の借入れの最高額は、

　　2,000,000千円と定める。

（歳出予算の流用）

　第６条　地方自治法第220条第２項ただし書の規定により、歳出予算における同一款内

　　での各項の経費の金額を流用することができる場合は、各項に計上した報酬、給料、

　　職員手当等及び共済費に係る予算額に過不足を生じた場合とする。

　　令和７年 ２月１７日提出

伊 丹 市 長　　藤　原　　保　幸

令和７年度伊丹市一般会計予算

議案第 ６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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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１ 表     歳 入 歳 出 予 算

      歳 入                                                                     （単位：千円）
┏━━━━━━━━━━━━━━━━━┯━━━━━━━━━━━━━━━━┯━━━━━━━━━━━━━┓
┃        款        │        項        │    金    額    ┃
┠─────────────────┼────────────────┼─────────────┨
┃ 1  市    税                      │                                │               34,377,517 ┃
┃                                  ├────────────────┼─────────────┨
┃                                  │ 1  市 民 税                    │               15,523,616 ┃
┃                                  ├────────────────┼─────────────┨
┃                                  │ 2  固定資産税                  │               14,282,937 ┃
┃                                  ├────────────────┼─────────────┨
┃                                  │ 3  軽自動車税                  │                  296,966 ┃
┃                                  ├────────────────┼─────────────┨
┃                                  │ 4  市たばこ税                  │                1,241,925 ┃
┃                                  ├────────────────┼─────────────┨
┃                                  │ 5  入 湯 税                    │                   15,015 ┃
┃                                  ├────────────────┼─────────────┨
┃                                  │ 6  都市計画税                  │                3,017,058 ┃
┠─────────────────┼────────────────┼─────────────┨
┃ 2  地方譲与税                    │                                │                1,175,000 ┃
┃                                  ├────────────────┼─────────────┨
┃                                  │ 1  地方揮発油譲与税            │                   73,000 ┃
┃                                  ├────────────────┼─────────────┨
┃                                  │ 2  自動車重量譲与税            │                  243,000 ┃
┃                                  ├────────────────┼─────────────┨
┃                                  │ 3  森林環境譲与税              │                   24,000 ┃
┃                                  ├────────────────┼─────────────┨
┃                                  │ 4  航空機燃料譲与税            │                  835,000 ┃
┠─────────────────┼────────────────┼─────────────┨
┃ 3  利子割交付金                  │                                │                   41,000 ┃
┃                                  ├────────────────┼─────────────┨
┃                                  │ 1  利子割交付金                │                   41,000 ┃
┠─────────────────┼────────────────┼─────────────┨
┃ 4  配当割交付金                  │                                │                  336,000 ┃
┃                                  ├────────────────┼─────────────┨
┃                                  │ 1  配当割交付金                │                  336,000 ┃
┠─────────────────┼────────────────┼─────────────┨
┃ 5  株式等譲渡所得割交付金        │                                │                  402,000 ┃
┃                                  ├────────────────┼─────────────┨
┃                                  │ 1  株式等譲渡所得割交付金      │                  402,000 ┃
┠─────────────────┼────────────────┼─────────────┨
┃ 6  法人事業税交付金              │                                │                  420,000 ┃
┃                                  ├────────────────┼─────────────┨
┃                                  │ 1  法人事業税交付金            │                  420,000 ┃
┠─────────────────┼────────────────┼─────────────┨
┃ 7  地方消費税交付金              │                                │                5,078,000 ┃
┃                                  ├────────────────┼─────────────┨
┃                                  │ 1  地方消費税交付金            │                5,078,000 ┃
┠─────────────────┼────────────────┼─────────────┨
┃ 8  自動車取得税交付金            │                                │                        1 ┃
┃                                  ├────────────────┼─────────────┨
┃                                  │ 1  自動車取得税交付金          │                        1 ┃
┠─────────────────┼────────────────┼─────────────┨
┃ 9  環境性能割交付金              │                                │                   88,000 ┃
┃                                  ├────────────────┼─────────────┨
┃                                  │ 1  環境性能割交付金            │                   88,000 ┃
┠─────────────────┼────────────────┼─────────────┨
┃10  国有提供施設等所在市町村助成  │                                │                    6,609 ┃
┃    交付金                        ├────────────────┼─────────────┨
┃                                  │ 1  国有提供施設等所在市町村助成│                    6,609 ┃
┃                                  │    交付金                      │                          ┃
┠─────────────────┼────────────────┼─────────────┨
┃11  地方特例交付金                │                                │                  210,300 ┃
┃                                  ├────────────────┼─────────────┨
┃                                  │ 1  地方特例交付金              │                  201,000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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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単位：千円） 
┏━━━━━━━━━━━━━━━━━┯━━━━━━━━━━━━━━━━┯━━━━━━━━━━━━━┓
┃        款        │        項        │    金    額    ┃
┠─────────────────┼────────────────┼─────────────┨
┃                                  │ 2  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感染症対策│                    9,300 ┃
┃                                  │    地方税減収補填特別交付金    │                          ┃
┠─────────────────┼────────────────┼─────────────┨
┃12  地方交付税                    │                                │                9,400,000 ┃
┃                                  ├────────────────┼─────────────┨
┃                                  │ 1  地方交付税                  │                9,400,000 ┃
┠─────────────────┼────────────────┼─────────────┨
┃13  交通安全対策特別交付金        │                                │                   27,000 ┃
┃                                  ├────────────────┼─────────────┨
┃                                  │ 1  交通安全対策特別交付金      │                   27,000 ┃
┠─────────────────┼────────────────┼─────────────┨
┃14  分担金及び負担金              │                                │                  464,687 ┃
┃                                  ├────────────────┼─────────────┨
┃                                  │ 1  負 担 金                    │                  464,687 ┃
┠─────────────────┼────────────────┼─────────────┨
┃15  使用料及び手数料              │                                │                3,216,267 ┃
┃                                  ├────────────────┼─────────────┨
┃                                  │ 1  使 用 料                    │                3,099,804 ┃
┃                                  ├────────────────┼─────────────┨
┃                                  │ 2  手 数 料                    │                  116,463 ┃
┠─────────────────┼────────────────┼─────────────┨
┃16  国庫支出金                    │                                │               20,045,378 ┃
┃                                  ├────────────────┼─────────────┨
┃                                  │ 1  国庫負担金                  │               16,845,444 ┃
┃                                  ├────────────────┼─────────────┨
┃                                  │ 2  国庫補助金                  │                3,155,217 ┃
┃                                  ├────────────────┼─────────────┨
┃                                  │ 3  国庫委託金                  │                   44,717 ┃
┠─────────────────┼────────────────┼─────────────┨
┃17  県支出金                      │                                │                7,976,736 ┃
┃                                  ├────────────────┼─────────────┨
┃                                  │ 1  県負担金                    │                4,283,352 ┃
┃                                  ├────────────────┼─────────────┨
┃                                  │ 2  県補助金                    │                3,138,596 ┃
┃                                  ├────────────────┼─────────────┨
┃                                  │ 3  県委託金                    │                  554,788 ┃
┠─────────────────┼────────────────┼─────────────┨
┃18  財産収入                      │                                │                  783,167 ┃
┃                                  ├────────────────┼─────────────┨
┃                                  │ 1  財産運用収入                │                   75,471 ┃
┃                                  ├────────────────┼─────────────┨
┃                                  │ 2  財産売払収入                │                  707,696 ┃
┠─────────────────┼────────────────┼─────────────┨
┃19  寄 附 金                      │                                │                   53,934 ┃
┃                                  ├────────────────┼─────────────┨
┃                                  │ 1  寄 附 金                    │                   53,934 ┃
┠─────────────────┼────────────────┼─────────────┨
┃20  繰 入 金                      │                                │                1,523,809 ┃
┃                                  ├────────────────┼─────────────┨
┃                                  │ 1  繰 入 金                    │                1,523,809 ┃
┠─────────────────┼────────────────┼─────────────┨
┃21  繰 越 金                      │                                │                        1 ┃
┃                                  ├────────────────┼─────────────┨
┃                                  │ 1  繰 越 金                    │                        1 ┃
┠─────────────────┼────────────────┼─────────────┨
┃22  諸 収 入                      │                                │                3,056,794 ┃
┃                                  ├────────────────┼─────────────┨
┃                                  │ 1  延滞金加算金及び過料        │                   22,908 ┃
┃                                  ├────────────────┼─────────────┨
┃                                  │ 2  市預金利子                  │                      217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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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単位：千円） 
┏━━━━━━━━━━━━━━━━━┯━━━━━━━━━━━━━━━━┯━━━━━━━━━━━━━┓
┃        款        │        項        │    金    額    ┃
┠─────────────────┼────────────────┼─────────────┨
┃                                  │ 3  貸付金元利収入              │                  125,369 ┃
┃                                  ├────────────────┼─────────────┨
┃                                  │ 4  受託事業収入                │                   46,093 ┃
┃                                  ├────────────────┼─────────────┨
┃                                  │ 5  収益事業収入                │                  300,000 ┃
┃                                  ├────────────────┼─────────────┨
┃                                  │ 6  雑    入                    │                2,562,207 ┃
┠─────────────────┼────────────────┼─────────────┨
┃23  市    債                      │                                │                4,017,800 ┃
┃                                  ├────────────────┼─────────────┨
┃                                  │ 1  市    債                    │                4,017,80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歳     入     合     計        │               92,700,00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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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歳 出                                                                     （単位：千円）
┏━━━━━━━━━━━━━━━━━┯━━━━━━━━━━━━━━━━┯━━━━━━━━━━━━━┓
┃        款        │        項        │    金    額    ┃
┠─────────────────┼────────────────┼─────────────┨
┃ 1  議 会 費                      │                                │                  500,503 ┃
┃                                  ├────────────────┼─────────────┨
┃                                  │ 1  議 会 費                    │                  500,503 ┃
┠─────────────────┼────────────────┼─────────────┨
┃ 2  総 務 費                      │                                │                9,359,281 ┃
┃                                  ├────────────────┼─────────────┨
┃                                  │ 1  総務管理費                  │                7,564,283 ┃
┃                                  ├────────────────┼─────────────┨
┃                                  │ 2  徴 税 費                    │                  581,958 ┃
┃                                  ├────────────────┼─────────────┨
┃                                  │ 3  戸籍住民基本台帳費          │                  787,290 ┃
┃                                  ├────────────────┼─────────────┨
┃                                  │ 4  選 挙 費                    │                  219,299 ┃
┃                                  ├────────────────┼─────────────┨
┃                                  │ 5  統計調査費                  │                  143,770 ┃
┃                                  ├────────────────┼─────────────┨
┃                                  │ 6  監査委員費                  │                   62,681 ┃
┠─────────────────┼────────────────┼─────────────┨
┃ 3  民 生 費                      │                                │               35,221,331 ┃
┃                                  ├────────────────┼─────────────┨
┃                                  │ 1  社会福祉費                  │                4,666,214 ┃
┃                                  ├────────────────┼─────────────┨
┃                                  │ 2  障害福祉費                  │                7,400,472 ┃
┃                                  ├────────────────┼─────────────┨
┃                                  │ 3  老人福祉費                  │                7,848,455 ┃
┃                                  ├────────────────┼─────────────┨
┃                                  │ 4  児童福祉費                  │                8,167,040 ┃
┃                                  ├────────────────┼─────────────┨
┃                                  │ 5  生活保護費                  │                7,139,149 ┃
┃                                  ├────────────────┼─────────────┨
┃                                  │ 6  災害救助費                  │                        1 ┃
┠─────────────────┼────────────────┼─────────────┨
┃ 4  衛 生 費                      │                                │                6,361,512 ┃
┃                                  ├────────────────┼─────────────┨
┃                                  │ 1  保健衛生費                  │                4,206,831 ┃
┃                                  ├────────────────┼─────────────┨
┃                                  │ 2  清 掃 費                    │                2,154,681 ┃
┠─────────────────┼────────────────┼─────────────┨
┃ 5  労 働 費                      │                                │                   97,300 ┃
┃                                  ├────────────────┼─────────────┨
┃                                  │ 1  労 働 費                    │                   97,300 ┃
┠─────────────────┼────────────────┼─────────────┨
┃ 6  農 業 費                      │                                │                   92,881 ┃
┃                                  ├────────────────┼─────────────┨
┃                                  │ 1  農 業 費                    │                   92,881 ┃
┠─────────────────┼────────────────┼─────────────┨
┃ 7  商 工 費                      │                                │                  474,462 ┃
┃                                  ├────────────────┼─────────────┨
┃                                  │ 1  商 工 費                    │                  474,462 ┃
┠─────────────────┼────────────────┼─────────────┨
┃ 8  土 木 費                      │                                │                6,096,149 ┃
┃                                  ├────────────────┼─────────────┨
┃                                  │ 1  土木管理費                  │                  248,032 ┃
┃                                  ├────────────────┼─────────────┨
┃                                  │ 2  道路橋りょう費              │                1,455,797 ┃
┃                                  ├────────────────┼─────────────┨
┃                                  │ 3  都市計画費                  │                3,660,382 ┃
┃                                  ├────────────────┼─────────────┨
┃                                  │ 4  住 宅 費                    │                  731,938 ┃
┠─────────────────┼────────────────┼─────────────┨
┃ 9  消 防 費                      │                                │                2,960,78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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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単位：千円） 
┏━━━━━━━━━━━━━━━━━┯━━━━━━━━━━━━━━━━┯━━━━━━━━━━━━━┓
┃        款        │        項        │    金    額    ┃
┠─────────────────┼────────────────┼─────────────┨
┃                                  │ 1  消 防 費                    │                2,960,785 ┃
┠─────────────────┼────────────────┼─────────────┨
┃10  教 育 費                      │                                │               23,993,726 ┃
┃                                  ├────────────────┼─────────────┨
┃                                  │ 1  教育総務費                  │                1,303,456 ┃
┃                                  ├────────────────┼─────────────┨
┃                                  │ 2  小学校費                    │                2,853,612 ┃
┃                                  ├────────────────┼─────────────┨
┃                                  │ 3  中学校費                    │                1,834,229 ┃
┃                                  ├────────────────┼─────────────┨
┃                                  │ 4  特別支援学校費              │                  173,171 ┃
┃                                  ├────────────────┼─────────────┨
┃                                  │ 5  高等学校費                  │                  683,515 ┃
┃                                  ├────────────────┼─────────────┨
┃                                  │ 6  幼児教育費                  │               13,110,581 ┃
┃                                  ├────────────────┼─────────────┨
┃                                  │ 7  社会教育費                  │                1,774,039 ┃
┃                                  ├────────────────┼─────────────┨
┃                                  │ 8  保健体育費                  │                2,261,123 ┃
┠─────────────────┼────────────────┼─────────────┨
┃11  災害復旧費                    │                                │                        4 ┃
┃                                  ├────────────────┼─────────────┨
┃                                  │ 1  災害復旧費                  │                        4 ┃
┠─────────────────┼────────────────┼─────────────┨
┃12  公 債 費                      │                                │                6,788,134 ┃
┃                                  ├────────────────┼─────────────┨
┃                                  │ 1  公 債 費                    │                6,788,134 ┃
┠─────────────────┼────────────────┼─────────────┨
┃13  諸支出金                      │                                │                  653,932 ┃
┃                                  ├────────────────┼─────────────┨
┃                                  │ 1  土地開発基金費              │                  274,174 ┃
┃                                  ├────────────────┼─────────────┨
┃                                  │ 2  公営企業費                  │                  379,758 ┃
┠─────────────────┼────────────────┼─────────────┨
┃14  予 備 費                      │                                │                  100,000 ┃
┃                                  ├────────────────┼─────────────┨
┃                                  │ 1  予 備 費                    │                  100,00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歳     出     合     計        │               92,700,00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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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単位：千円）

9 消 防 費 1 消 防 費 消 防 車 両 購 入 費 62,117

金 　　  額

 第　２　表    繰 越 明 許 費

款 項 事         業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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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３ 　表　　　債 務 負 担 行 為

事              項 期              間 限              度              額

令和8年度から 千円　　　

1,500

令和9年度まで

千円　　　

令和8年度 108,570

令和7年度から 千円　　　

33,565

令和8年度まで

令和8年度から 千円　　　

177,034

令和9年度まで

令和7年度から 千円　　　

9,585

令和8年度まで

令和8年度から 千円　　　

794,058

令和12年度まで

千円　　　

令和8年度 1,156,800

（ 損 失 補 償 ）

事              項 期              間 限              度              額

令和7年度から  運転資金又は設備資金として兵庫県信用保証協会の保証により

 融資を受けた者が、当該協会に対して損失を生ぜしめた場合に

令和17年度まで  おける当該損失の額。ただし、198,320千円を限度とする。

教 育 情 報 通 信 基 盤
運 用 保 守 業 務

兵 庫 県 信 用 保 証 協 会
が 保 証 し た 伊 丹 市 中 小
企 業 振 興 融 資 制 度 に
か か る 損 失 補 償

議会会議録検索システム
配 信 業 務

（仮称）南地区交流センター
整 備 事 業

税 額 通 知 書 等 作 成 業 務

荒 牧 ト ン ネ ル
拡 幅 整 備 事 業

公 園 管 理 車 両 購 入 費

学 校 施 設
大 規 模 改 造 等 事 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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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単位：千円) 

    起  債  の  目  的 限  度  額 起 債 の 方 法 利  　率 償還の方法

年　5.0％以内

車両整備事業債（商工） 4,700

車 両 整 備 事 業 債
（ 総 務 事 業 ）

11,500

デ ジ タ ル 活 用 推 進
事 業 債 （ 総 務 事 業 ）

69,800

自 転 車 駐 車 場 施 設
整 備 事 業 債

8,100

第  ４  表    地   方   債

庁 舎 等 整 備 事 業 債 4,700

文化施設等整備事業債 159,300

安全・安心見守りネット
ワ ー ク 整 備 事 業 債

22,400

共 同 利 用 施 設 等
整 備 事 業 債

398,300

市民課分室整備事業債 8,600

地域福祉総合センター
整 備 事 業 債

34,100

塵 芥 ・ 資 源 物
収 集 事 業 債

6,700

労 働 福 祉 会 館
整 備 事 業 債

4,700

阪神北広域こども急病
セ ン タ ー 整 備 事 業 債

58,000

斎 場 整 備 事 業 債 6,900

墓 地 整 備 事 業 債 5,800

9,000

道 路 整 備 事 業 債 213,800

橋 り ょ う 整 備 事 業 債 234,400

都 市 計 画 道 路
整 備 事 業 債

229,700

観 光 物 産 ギ ャ ラ リ ー
整 備 事 業 債

中 心 市 街 地 駐 車 場
整 備 事 業 債

17,500

証書借入又は証券
発行の方法により
政府、銀行その他
から借入れる。
（他の地方公共団
体との共同発行を
含む。)

（ただし、利率見
直し方式で借り入
れる政府資金及び
地方公共団体金融
機構資金につい
て、利率見直しを
行った後において
は、当該見直し後
の利率）

借入れの日から据
置期間を含め３０
年以内の元利均等
償還又は元金均等
償還とする。ただ
し、借入れ先の融
通条件が異なると
きは、同条件によ
る。財政の都合に
より繰り上げ償還
をし、又は低利債
に借換えすること
ができるものとす
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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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単位：千円) 

    起  債  の  目  的 限  度  額 起 債 の 方 法 利  　率 償還の方法

年　5.0％以内

証書借入又は証券
発行の方法により
政府、銀行その他
から借入れる。
（他の地方公共団
体との共同発行を
含む。)

（ただし、利率見
直し方式で借り入
れる政府資金及び
地方公共団体金融
機構資金につい
て、利率見直しを
行った後において
は、当該見直し後
の利率）

借入れの日から据
置期間を含め３０
年以内の元利均等
償還又は元金均等
償還とする。ただ
し、借入れ先の融
通条件が異なると
きは、同条件によ
る。財政の都合に
より繰り上げ償還
をし、又は低利債
に借換えすること
ができるものとす
る。

デ ジ タ ル 活 用 推 進
事 業 債 （ 教 育 総 務 ）

367,300

17,500

幼稚園施設整備事業債 10,000

15,200

29,000

小学校施設整備事業債 723,100

中学校施設整備事業債 432,800

特 別 支 援 学 校 施 設
整 備 事 業 債

5,000

高 等 学 校 施 設
整 備 事 業 債

58,500

児 童 福 祉 施 設
整 備 事 業 債

公 園 整 備 事 業 債 16,900

市 営 住 宅 整 備 事 業 債 209,800

防 災 施 設 整 備 事 業 債 21,000

合　計 4,017,800

児 童 く ら ぶ 施 設
整 備 事 業 債

総 合 教 育 セ ン タ ー
整 備 事 業 債

6,500

学 校 給 食 施 設
整 備 事 業 債

43,800

社 会 体 育 施 設
整 備 事 業 債

水 道 事 業 出 資 債 13,000

消 防 施 設 整 備 事 業 債 540,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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